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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 2024 年中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为做好哈尔滨市 2024 年中等学校招生（以下简称中招）工作，特制定

本规定。

一、报 名

（一）报考条件

1.报考重点高中（含省重点高中和市重点高中，下同）统招志愿考生

的条件

具有哈市九区户籍的考生具备下列条件可以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

（1）应届初中毕业生；

（2）综合素质评价各维度等级均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3）英语听力与口语交际测试成绩合格。

具有哈市九区居住证和九区初中学校学籍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

备下列条件可以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

（1）应届初中毕业生；

（2）综合素质评价各维度等级均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3）英语听力与口语交际测试成绩合格；

（4）地理、生物学学业考试（不含补考）前已具有九区初中学校学籍，

在学籍学校参加了全部学业考试，并连续在九区就读至毕业，不得“人籍

分离”。

2.报考省重点高中配额志愿考生的条件

考生除具备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外，八年级结束前已在学籍学

校就读，毕业学年未转学、未“人籍分离”的，可报考学籍学校获得的省

重点高中配额生指标志愿。

3.报考市重点高中配额志愿考生的条件

（1）具有哈市九区户籍的考生，除具备报考省重点高中配额志愿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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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外，其户籍与学籍学校所在区一致的，可报考学籍学校获得的市重点高

中配额生指标志愿。

（2）具有哈市九区居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除具备报考省重

点高中配额志愿的条件外，其居住证与学籍学校所在区一致的，可报考学

籍学校获得的市重点高中配额生指标志愿。

4.报考民办高中志愿考生的条件

具有哈市九区户籍的考生及具有哈市九区居住证和九区初中学校学籍

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备下列条件可以报考民办高中志愿：

（1）应届初中毕业生；

（2）综合素质评价各维度等级均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5.报考普通一般高中志愿考生的条件

具有哈市九区户籍的考生具备下列条件可以报考普通一般高中志愿：

（1）应届或未被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高中阶段）和全国中等

职业学校学籍管理系统注册的往届初中毕业生；

（2）综合素质评价各维度等级均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具有哈市九区居住证和九区初中学校学籍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

备下列条件可以报考普通一般高中志愿：

（1）应届初中毕业生；

（2）综合素质评价各维度等级均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6.报考中（高）职类学校志愿考生的条件

（1）报考职业高中

职业高中继续实行统一考试录取和注册入学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具体

可咨询区级中招部门和招生学校。

（2）报考普通中专、技工学校

凡是具有黑龙江省的户籍（居住证）、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和往届

初中毕业生〔未被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高中阶段）和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学籍管理系统注册〕，报考普通中专、技工学校的，可以直接到招

生学校报名注册。具体可咨询招生学校。

（3）报考省高师高职、中师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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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黑龙江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执行，具体政策可咨询黑龙江省招生考

试院。

上述凡被我市录取的外省籍考生，参加高考的管理办法须按国家和黑

龙江省的高考相关政策执行。

（二）考生资格认定

1.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的考生须提交下列材料：

（1）考生的学籍（纸介质学籍与电子学籍须一致）和综合素质评价报

告单。

（2）考生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学学科学业考试成绩单（由

考生学籍学校所在区中招办出具）。

（3）考生英语听力与口语交际测试成绩单（由考生学籍学校所在区中

招办出具）。

（4）具有哈市九区户籍的考生须提交《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外来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提交本人与父亲或母亲在哈市九区有效期内的《居住

证》原件及复印件和考生本人与父亲或母亲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注：考生父母双亡的，出具其法定监护人的相关材料。

2.报考重点高中配额志愿的考生须提交下列材料：

考生除提交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的（1）—（4）项材料外，还须出

具八年级结束前至九年级毕业未转学的证明材料（符合条件的，由考生学

籍学校出具，须与电子学籍一致）。

（三）资格审查程序

具备报考重点高中资格的考生，须在报名时按要求向学籍学校出具相

关材料，由考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审查认定后，报校长审查，审查合格后，

由学校对具备报考重点高中统招资格和配额资格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由学校报区中招办复审。

在资格审查的每一个环节，凡有异议的，要认真调查核实，及时反馈，

需要提供补充材料的，要及时补充；不合格的，要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

原因。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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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做好哈尔滨市 2024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的通

知》和《关于做好哈尔滨市 2024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的补充

通知》要求执行。中招各项考试报名通过“哈尔滨市招生考试信息化管理

平台（即中招网报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时间和操作流程详见相关

通知。应届初中毕业生由学籍学校统一组织实施；往届初中毕业生持《户

口簿》《毕业证》到户籍所在区中招办具体实施。

返哈考生（户籍在哈市市区而学籍在外地的初中毕业生返哈参加中考）

报名及考试工作，严格执行《关于调整我市中等学校考试招生有关政策的

通知》（哈招委会字〔2017〕4号），此类考生须及时联络户籍所在区中招

办，办理相关手续（各区中招办联系方式见附件 3）。

二、考 试

（一）中考

1.考试科目及分值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综合（物理和化学合卷）

考试分值：总分为 480 分，其中：语文、数学两科满分均为 120 分；

外语科满分为 100 分；综合科满分为 140 分（物理和化学各为 70分）。

2.考试方式

中考实行全市统一命题，统一闭卷笔试。

3.时间设置

考试时间：6 月 25 日—26 日，其中语文、数学、综合考试均为 120 分

钟，外语考试为 100 分钟。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考试日期 上 午 下 午

6月 25 日
语文

（9:00—11:00）

综合

（14:00—16:00）

6 月 26 日
数学

（9:00—11:00）

外语

（14:00—15:40）

以上考试时间如有变动，以准考证上的时间为准。

4.答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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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日语科试卷除外）考试时，选择题须使用 2B铅笔在答题卡规

定区域内按正确填涂样例填涂；非选择题须使用黑字迹签字笔在相应题目

的规定位置清晰、工整书写。考生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和书写的内容将

作为评分依据，因错误填涂、错误用笔、未在题目规定区域内作答等所导

致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日语科试卷无答题卡，基本信息和作答内容均须在试卷规定位置上直

接书写。

5.考试评卷

各科试卷（不含日语科答卷）采取统一网上评卷。

日语科答卷，不实行网上评卷，采取手工评卷的方式进行。

6.成绩查询及复核

考试成绩公布后，考生可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官方信息发布渠道（详

见“八、信息公开公示”）进行查询。考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提出书面

申请，由相关部门组织纪检监督人员、评卷专家组等相关人员对考生成绩

进行复核，复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考生本人。

（二）英语听力与口语交际测试

市内九区考生均须参加由学籍学校所在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的英语

听力与口语交际测试。

（三）体育考试

1.考试内容及分值

体育考试满分为 40分，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具体内容：

（1）体育课成绩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成绩，分值为 15分。

（2）冰雪体育项目测试成绩，分值为 10分。

（3）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分值为 15分，其中包括：

①身体形态（体重与身高之比），分值为 3 分；

②身体机能测试（台阶上、下运动），分值为 7分；

③身体素质测试（男生可在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跳绳、引体向上

四项中任选一项测试；女生可在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跳绳、仰卧起坐

四项中任选一项测试），分值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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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方式

体质健康测试中的身体素质测试按照《哈尔滨市 2024 年中等学校招生

体育考试（身体素质测试部分）工作实施方案》，全市统一部署，各区组

织管理，各初中学校具体实施。

体育考试其他项目（体育课成绩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冰雪体育

项目测试；体质健康测试中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测试）的实施须按照有

关文件执行。

（四）初中学业考试

1.考试科目及分值

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学

考试分值：道德与法治、历史两科卷面满分均为 70 分，考生每科考试

成绩按照满分各 20分的比例折合计算分数（四舍五入取整数分）计入中招

录取总成绩。地理、生物学两科卷面满分均为 100 分，考生每科考试成绩

按照满分各 10分的等级赋分方式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

2.考试方式

初中学业考试实行全市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其中道德与法治和历史

学科为开卷笔试、合场分卷，地理和生物学学科为闭卷笔试、合场分卷。

3.时间设置

道德与法治和历史学业考试为 135 分钟（每科考试时长各为 60分钟，

中间 15分钟收发试卷，考生不离考场）；地理和生物学学业考试为 135 分

钟（每科考试时长各为 60分钟，中间 15分钟收发试卷，考生不离考场）。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考试日期 上 午 下 午

5月 19 日
道德与法治、历史

（9:00—11:15）

地理、生物学

（14:00—16:15）

（五）“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

按照《哈尔滨市 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工作实

施方案》，2024 年中考考生“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满分各 10分，计

入考生中招录取总成绩时，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考试成绩各折合满分为 9

分，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成绩折合满分为 2分，共 20 分。考试由全市统一



7

部署，各区、县（市）组织管理，各初中学校具体实施。

（六）综合素质评价

各区、县（市）教育局组织所辖初中学校严格按照《哈尔滨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哈教发〔2006〕66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

三、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及志愿填报

（一）招生计划：重点高中、民办高中（见附件 1）。

（二）招生范围

招生范围中的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包含松北区和利民开发区，

呼兰区不包含利民开发区。

1.省重点高中

（1）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哈一中道里校区、哈三中南岗校区、哈三

中群力校区（一）、哈六中、哈九中江南校区、哈九中松北校区（一）、

哈师大附中、省实验中学、哈二十四中、阿城一中、双城兆麟中学统招生

均面向市内九区招生。哈二十四中统招生主要招收平房区户籍考生，限量

招收非平房区户籍考生（详见招生计划）。以上学校的配额生均按分配计

划进行招生。

（2）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哈一中道外校区、哈三中群力校区（二）、

哈九中松北校区（二）统招生均面向市内九区招生。以上学校的配额生均

按分配计划进行招生。

2.市重点高中

（1）面向市内九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哈四中、哈十三中、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哈十四中）、哈一二二中、呼兰一中的统

招生均面向市内九区招生。哈四中配额生除招收道外区考生外，还招收哈

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乐业镇、对青镇及利民开发区除外）的考生；

呼兰一中配额生除招收呼兰区考生外，还招收乐业镇、对青镇及利民开发

区的考生；其他三所学校配额生均在学校所在区内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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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区内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哈十一中、哈十二中、哈十八

中、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哈七十三中）、哈一六二中统招生和配额

生均在学校所在区内招生；哈八中统招生和配额生除招收道外区考生外，

还招收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乐业镇、对青镇及利民开发区除外）

的考生。

（3）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校：招收市内九区朝鲜族学校的考生；

韩语实验班（详见招生计划）面向市内九区招收英语考生；日语零起点班

（详见招生计划）面向市内九区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

（4）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生的其他学校：哈十中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

生，其统招生和配额生均面向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招生。

3.重点高中国际班：哈一中国际班、哈三中国际班、哈六中国际班、

哈九中国际班、哈师大附中国际班、省实验中学国际班、哈二十四中国际

班、呼兰一中国际班均面向市内九区招生（详见招生计划）。

4.民办高中：市区所有民办高中（含国际班）均面向九区招生（详见

招生计划）。

5.普通一般高中：各区的普通一般高中均在学校所在区及相关部门规

定的区域内招生（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的普通一般高中招生范围及

利民开发区考生的普通一般高中报考范围由相关区教育局确定）。

6.俄语及其他小语种招生

（1）重点高中批次

哈六中、双城兆麟中学俄语统招生和配额生均面向市内九区招收俄语

考生；哈六中设俄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考生）、俄语高级班（招收俄语

考生），双城兆麟中学设俄语高级班（招收俄语考生），面向市内九区招

生（详见招生计划）。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哈十四中）、哈十一中、哈十二中俄

语统招生均面向市内九区招收俄语考生；俄语配额生招收本区初中学校在

籍俄语考生。

哈十中俄语统招生和配额生均招收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初中学

校在籍俄语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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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通一般高中

哈四十中招收道里区初中学籍俄语考生；哈五十八中招收道外区初中

学籍俄语考生；哈五十九中招收香坊区初中学籍俄语考生；松北区对青一

中招收松北区初中学籍俄语考生；双城三中、双城农丰镇中学招收双城区

初中学籍俄语考生。

（3）民办高中

衡春高级中学、南之岗高级中学俄语统招生均面向市内九区招收俄语

考生。

衡春高级中学、南之岗高级中学、德强高级中学、剑桥三中设俄语零

起点班（招收英语考生），面向九区招生（详见招生计划）。

南之岗高级中学、剑桥三中设日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

面向九区招生（详见招生计划）。

南之岗高级中学设西班牙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面向

九区招生（详见招生计划）。

南之岗高级中学设法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面向九区

招生（详见招生计划）。

7.中（高）职类学校：招生范围按相关规定执行（详询招生学校）。

注：上述各类学校中有部分学校可安排住宿，具体情况可到招生学校

咨询。

（三）志愿填报

1.填报方式和要求

（1）考生志愿填报采取出分后填涂志愿信息卡和网上填报相结合的方

式，共分三次。前两次为重点高中批次招生学校和民办高中志愿填报，采

取填涂志愿信息卡的方式；第三次为普通一般高中志愿填报，采取网上填

报志愿的方式，具体填报时间另行通知。

（2）考生依据本人的报考资格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未在规定时间

内填报的，将视为放弃本次志愿，其后果由考生承担。

（3）志愿必须由考生本人填报，不得由他人代填或代涂，须考生、家

长和班主任签名确认。录取时以考生志愿信息卡所涂信息点和网上填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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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为准。

2.第一次志愿填报的具体内容

（1）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统招志愿的填报

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统招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2

个志愿。市内九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哈一中道里

校区、哈三中南岗校区、哈三中群力校区（一）、哈六中、哈九中江南校

区、哈九中松北校区（一）、哈师大附中、省实验中学、哈二十四中、阿

城一中、双城兆麟中学 11所学校中任选 1至 2所学校填报。

（2）省重点高中俄语班志愿的填报

省重点高中俄语高级班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2 个志愿。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俄语考生可在哈六中俄语高级

班、双城兆麟中学俄语高级班中任选 1至 2所学校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英语考生，可持与哈六中

签订的俄语零起点班协议，选择填报哈六中俄语零起点班志愿【填报哈六

中俄语零起点班志愿前，考生须到哈六中咨询招生章程，并与学校签订协

议】。

（3）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创新人才计划”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创新人才计划”条件的考生，可选择填报 1 所获

得志愿填报资格的学校。

（4）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特长生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艺体基点重点高中条件的考生，可在获得志愿填报

资格的本批次学校中任选 1 所学校填报。

（5）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配额志愿的填报

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配额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4

个志愿。市内九区符合报考省重点高中配额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考生所

在初中学校分配到的配额指标中任选 1 至 4 所学校填报；也可在哈一中道

里校区、哈三中南岗校区、哈三中群力校区（一）、哈六中、哈九中江南

校区、哈九中松北校区（一）、哈师大附中、省实验中学、哈二十四中、

阿城一中、双城兆麟中学 11所学校中任选 1 至 4所学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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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高中配额志愿同时在二次配额时使用。考生所报配额志愿中含有

的所在初中学校分配到配额指标的志愿，可作为配额和二次配额共同使用；

考生所报志愿中含有的所在初中学校未分配到配额指标的志愿，只能作为

二次配额使用（下同）。

（6）省重点高中国际班志愿的填报

省重点高中国际班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2 个志愿。市

内九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考生，可持与国际班所在学校签

订的协议，在哈一中国际班、哈三中国际班、哈六中国际班、哈九中国际

班、哈师大附中国际班、省实验中学国际班、哈二十四中国际班的各种类

型中任选 1 至 2 个类型填报【填报国际班志愿前，考生须到国际班所在学

校咨询招生章程，并与招生学校签订协议】。

3.第二次志愿填报的具体内容

（1）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及面向市内九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

中学校统招志愿的填报

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及面向市内九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

校统招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2 个志愿。市内九区符合报考

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哈一中道外校区、哈三中群力校区（二）、

哈九中松北校区（二）、哈四中、哈十三中、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

学（哈十四中）、哈一二二中、呼兰一中 8 所学校中任选 1 至 2 所学校填

报。

（2）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及面向市内九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

中学校特长生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艺体基点重点高中条件的考生，可在获得志愿填报

资格的本批次学校中任选 1 所学校填报。

（3）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配额志愿的填报

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配额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3

个志愿。市内九区符合报考省重点高中配额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考生所

在初中学校分配到的配额指标中任选 1 至 3 所学校填报；也可在哈一中道

外校区、哈三中群力校区（二）、哈九中松北校区（二）3所学校中任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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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所学校填报。

（4）面向本区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及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生的其他

学校统招志愿的填报

市内八区（不含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

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哈八中、哈十一中、哈十二中、哈十八中、哈尔滨

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哈七十三中）、哈一六二中 6 所学校中选择户籍所在

区的 1 所学校填报或选择哈朝一中韩语实验班或哈朝一中日语零起点班填

报。

户籍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

考生，可填报哈十中统招或填报哈朝一中韩语实验班或哈朝一中日语零起

点班，其中户籍在乐业镇、对青镇及利民开发区以外的考生可填报哈八中

统招，还可兼报哈十中统招。

（5）面向本区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及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生的其他

学校特长生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艺体基点重点高中条件的考生，可在获得志愿填报

资格的本批次学校中任选 1 所学校填报。

（6）市重点高中配额志愿的填报

市重点高中配额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2 个志愿。市内

八区（不含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符合报考市重点高中配额志愿条

件的考生，可在户籍所在区内任选 1至 2 所学校填报。

户籍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乐业镇、对青镇及利民开发区除

外）符合报考市重点高中配额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哈四中、哈八中、哈

十中 3 所学校中任选 1 至 2 所学校填报；户籍在乐业镇、对青镇及利民开

发区符合报考市重点高中配额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呼兰一中、哈十中 2

所学校中任选 1至 2 所学校填报。

（7）市重点高中国际班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考生，可持与呼兰一中国

际班签订的协议，选择填报呼兰一中国际班志愿【填报国际班志愿前，考

生须到呼兰一中咨询招生章程，并与招生学校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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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办高中学校统招志愿的填报

民办高中学校统招志愿实行平行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 3 个志愿。市

内九区符合报考民办高中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市区民办高中范围内（详

见招生计划所列学校）任选 1至 3 所学校填报。

（9）民办高中俄语及其他小语种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民办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考生，可在衡春高级中学、

南之岗高级中学、德强高级中学、剑桥三中俄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考生），

南之岗高级中学、剑桥三中日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南之

岗高级中学西班牙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南之岗高级中学

法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志愿中任选 1 所学校的 1 种类型填

报。

（10）民办高中学校特长生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艺体基点民办高中条件的考生，可在获得志愿填报

资格的本批次学校中任选 1 所学校填报。

（11）民办高中国际班志愿的填报

市内九区符合报考民办高中统招志愿条件的考生，可持与工大附中签

订的国际班协议，选择填报工大附中国际班志愿【填报国际班志愿前，考

生须到工大附中咨询招生章程并与招生学校签订协议】。

4.第三次志愿填报的具体内容

普通一般高中学校统招志愿的填报：市内九区符合报考普通一般高中

志愿条件的考生，可选择户籍所在区的 1 至 3 所普通一般高中填报，采取

网上填报志愿方式。

注：俄语考生按俄语招生学校的招生范围填报志愿。

5.高师高职、中师中职考生志愿填报

按照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相关规定执行，具体政策可咨询黑龙江省招

生考试院或招生学校。

四、配额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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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额生指标分配比例

省重点高中配额生指标比例占各省重点高中统招计划的 60%。市重点高

中配额生指标比例占各市重点高中统招计划的 61%。

（二）配额生指标分配原则

各重点高中的配额生指标按照享有填报重点高中配额生志愿资格的毕

业生人数，均衡分配到各区和初中学校。各区分配重点高中配额生指标时

出现小数的，按照向薄弱学校倾斜的原则确定。初中学校分得的配额生指

标不足 0.5 的学校，可与办学水平相近的学校共用一个配额生指标。

（三）各区配额生指标分配办法

配额生指标分配严格执行《关于印发重点高中招生配额生政策实施意

见的通知》（哈教发〔2008〕68 号）和《关于印发<哈尔滨市 2009 年省重

点高中配额生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哈招考办字〔2009〕7 号）。

五、照顾政策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在重点高中统招生（含配额生）录取、

普通一般高中和职业高中统招生录取时加 20 分。

1.烈士子女（由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明等

相关材料）。

2.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

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工作的军人子女，在飞行、

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子女（由哈尔滨警备

区政治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明等相关材料）。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在重点高中统招生（含配额生）录取、

普通一般高中和职业高中统招生录取时加 10 分。

1.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

岛屿部队工作的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和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

女，平时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不含集体功和集体荣誉

称号）的军人子女（由哈尔滨警备区政治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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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相关材料）。

2.被公安部授予或追授为一级、二级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称号（简

称英雄模范）、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的公安民警子女（由市公

安局政治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明等相关材料）。

（三）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在重点高中统招生（含配额生）录取时

加 2.5 分，在普通一般高中和职业高中统招生录取时加 5 分。

除（一）、（二）所列以外的驻哈或在外服役原籍在本市的军人子女

（由哈尔滨警备区政治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明等相关材料）。

（四）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在重点高中统招生（含配额生）录取时

加 2 分，在普通一般高中和职业高中统招生录取时加 4 分。

1.蒙古、鄂伦春、达斡尔、柯尔克孜、鄂温克、赫哲、锡伯和俄罗斯

族的考生（由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明等相关材

料）。

2.归侨学生、华侨子女、归侨子女（由市侨务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

具认定证明等相关材料）；台湾省籍考生（不含去台人员家属）（由市台

湾事务部门认定加分资格并出具认定证明等相关材料）。

同时具备两项或两项以上政策加分条件的考生，不重复加分。政策加

分工作具体安排和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六、自主招生

（一）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创新人才计划”招生

依据《关于印发哈尔滨市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培养创新人才实施自主招

生试点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哈教发〔2024〕3号）规定，各试点学校

招收“创新人才计划”采取学校自主招生方式进行，相关事宜如下。

1.“创新人才计划”招收项目及计划

（1）招收项目：试点高中招收项目范围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

信息学。具体招生项目以当年试点高中《“创新人才计划”招生简章》所

列项目为准。每位考生限报 1所试点高中且限报 1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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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计划：2024 年的试点高中为哈三中、哈九中、哈师大附中三

所学校，创新人才招生计划总数每校不超过 10人。不在招生计划总数内。

创新人才招生总计划数内各项目计划数确定最高限额，并在零到最高限额

内招生。各学科项目计划不互相调剂。

2.“创新人才计划”招生范围

“创新人才计划”试点高中招生范围为哈尔滨市九区。

3.“创新人才计划”报考条件

考生报考“创新人才计划”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报考当年省重点高中统招志愿条件；

（2）考生在初中毕业年级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五学科总

成绩位于前列（由初中学校自定遴选方案并报属地教育局审核备案）；

（3）考生为九区内的在籍在读应届初中毕业生；

（4）参加哈尔滨市当年初中升学考试；

（5）综合素质评价各维度等级均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6）考生获得初中学校推荐资格。

4.“创新人才计划”报名及测试

各初中学校按照试点高中招收“创新人才计划”相关原则进行学生推

荐并公示，公示名单报区教育局备案（6 月 14 日前）；试点高中依据本校

年度《工作方案》和推荐名单，对考生资格进行现场审核（6 月 21 日）；7

月 1 日-4 日试点高中自行安排时间组织测试（详见招生学校本年度《“创

新人才计划”招生简章》及相关通知）。

5.“创新人才计划”志愿填报和录取

详见“三、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及志愿填报”和“七、录取”。

（二）艺体特长生招生

依据《关于印发哈尔滨市艺体基点高中学校招收艺体特长生暂行办法

的通知》（哈教规〔2020〕4号）规定，各艺体基点高中招收艺体特长生采

取学校自主招生方式进行，相关事宜如下。

1.艺体特长生招收项目及计划

（1）艺术和体育项目：由招生学校自行确定（详见招生学校本年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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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长生招生简章》）。

（2）招生计划：艺体基点高中学校年度招收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不

占招生学校年度招生计划，不超过学校年度招生计划总数（不含国际课程

项目和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招生计划）的 3%（取整数位，不实行四舍五入），

各艺体项目的计划确定最高限额，并在零到最高限额内招生，各项目计划

不互相调剂。具体招生计划由招生学校自行确定（详见招生学校本年度《艺

体特长生招生简章》）。

2.艺体特长生招生范围

艺体基点高中学校的招生范围按照黑龙江省教育厅、哈尔滨市教育局

审批的招生范围执行。

3.艺体特长生报考条件

考生报考艺体基点高中艺体特长生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艺体特长并符合报考相应层次高中学校条件；

（2）各艺体基点高中学校要求考生应具备的相关专业条件；

（3）在籍在读应届初中毕业生；

（4）参加当年初中升学考试。

4.艺体特长生报名及测试

艺体基点高中招收艺体特长生实行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 月 14 日

9:00-18 日 17:00），由招生学校确定参加测试考生名单，在 7月 1 日-3 日

由学校自行安排时间组织测试（详见招生学校本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简

章》及相关通知）。

5.艺体特长生志愿填报和录取

详见“三、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及志愿填报”和“七、录取”。

七、录 取

（一）高中录取

1.录取依据和原则

重点高中统招生（含哈六中、双城兆麟中学俄语班）、配额生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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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录取，在考生符合报考条件的前提下依据招生计划、考生报考志愿、考

生总成绩（含中考成绩、学业考试成绩、体育考试成绩、“理化生实验操

作”考试成绩、政策性加分，下同）择优录取；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创新

人才计划”录取依据学校年度招收“创新人才计划”的招生计划、考生报

考志愿、考生总成绩、录取最低控制线和经市教育局审批的拟招录考生汇

总名册及排序依次录取；重点高中艺体特长生录取，依据学校年度招收艺

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录取原则、考生报考志愿和经市教育局审批的拟招录

考生汇总名册及排序依次录取。

民办高中统招生（含俄语零起点班、日语零起点班、西班牙语零起点

班、法语零起点班）录取，在考生符合报考条件的前提下依据招生计划、

考生报考志愿、民办高中录取总成绩（含中考成绩、学业考试成绩、体育

考试成绩、“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下同）择优录取。

在部分重点高中统招、配额志愿及民办高中统招志愿中设有平行志愿

（详见“三、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及志愿填报”），平行志愿将按“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平行志愿录取时，将考生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进行排序，然后按所报志愿的逻辑顺序优先检索高分考生填报的所

有平行志愿，有任何一个符合条件即被录取，当该考生被某一志愿录取后

或全部志愿检索后都未被录取，此时检索结束，接下来再按此方式继续检

索下一分值考生的全部志愿，以此类推。

凡已被上一志愿录取的考生，以下志愿不得再录。各重点高中、民办

高中录取结果一经公布，如其中被录取的考生因某种原因退档，因其退档

而空出的指标不予补录，公布的分数线不变。录取时，发现不符合报考条

件的考生，不予录取。

2.录取顺序：（1）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统招及哈六中、双城兆麟

中学俄语班录取；（2）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创新人才计划”录取；（3）

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特长生录取；（4）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学校配额

及二次配额录取；（5）省重点高中国际班录取；（6）省重点高中第二批

次学校及面向市内九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统招录取；（7）省重

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及面向市内九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特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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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8）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配额及二次配额录取；（9）面向本

区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及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生的其他学校统招录取；

（10）面向本区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及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生的其他学

校特长生录取；（11）市重点高中及哈十中配额及二次配额录取；（12）

市重点高中国际班录取；（13）民办高中学校统招及民办高中俄语零起点

班、日语零起点班、西班牙语零起点班、法语零起点班录取；（14）民办

高中学校特长生录取；（15）民办高中国际班录取；（16）普通一般高中

录取。

3.录取办法

（1）重点高中

统招生录取：严格按招生计划采取“逼近法”原则划定分数线录取。

配额生录取：以各初中学校为单位，依据各初中学校的配额指标分配

情况，在最低控制线内划定分数线。出现考生总成绩相同时，采取“取多

不取少”原则录取。省重点高中配额生录取时，录取最低控制线为录取学

校统招分数线下延 25分（平房区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哈二十四中

配额，录取最低控制线为哈二十四中录取平房区户籍考生的统招分数线下

延 25分；非平房区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哈二十四中配额，录取最

低控制线为哈二十四中录取非平房区户籍考生的统招分数线下延 25分）。

市重点高中配额生录取时，录取最低控制线为录取学校统招分数线下延 30

分。

二次配额录取：各招生学校分配给各区的配额总指标数减去其在该区

已录取的配额总人数后，如有剩余指标，在该区范围内依据未被录取考生

总成绩和配额志愿在最低控制线内择优录取。

俄语生（俄语班）录取：报考哈六中、双城兆麟中学统招的俄语考生

与英语考生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俄语考生报考哈六中、双城兆麟中学俄

语高级班，分别在哈六中、双城兆麟中学统招录取分数线下 25分内择优录

取；英语考生报考哈六中俄语零起点班，在哈六中统招录取分数线下 15分

内择优录取。俄语考生报考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哈十四中）、

哈十一中、哈十二中、哈十中统招生（不含配额生），降 10分录取；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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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生，不享有降分政策，录取最低控制线为录取学校英语考生统招分数

线下延 30分。

省级特色示范高中“创新人才计划”录取：采取“创新人才计划”试

点高中自主招生方式，在考生总成绩不低于所报试点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

(试点高中在当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的统招录取分数线下延 25 分，其中

哈三中为南岗校区统招录取分数线下延 25分、哈九中为江南校区统招录取

分数线下延 25 分)基础上，依据拟招录考生汇总名册内的各项目名额、考

生排序和考生志愿进行录取。

艺体特长生录取：采取艺体基点高中自主招生方式，由招生学校自行

制定录取原则和办法。

国际班录取：重点高中国际班均在所列计划对应学校统招录取分数线

下 90分内择优录取。

（2）民办高中

民办高中统招生（含俄语零起点班、日语零起点班、西班牙语零起点

班、法语零起点班）严格按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和成绩顺次录取，当录取

最后一个招生计划时出现考生录取总成绩相同的情况，将按照层级分科比

对的办法（简称“排位法”）确定相同成绩考生的位次后，录取位次靠前

的考生。层级分科顺序：第一级为语文、数学、外语合计成绩；第二级为

语文、数学合计成绩；第三级为综合（含物理、化学）成绩；第四级为道

德与法治、历史合计成绩；第五级为地理、生物学合计成绩；第六级为体

育成绩。当六级比对全部结束后，仍存在考生录取总成绩和位次均相同的

情况，将全部录取第六级比对后录取总成绩和位次均相同的考生。俄语考

生报考民办高中（衡春高级中学、南之岗高级中学）统招生，与英语考生

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

民办高中特长生、国际班录取，由学校所在区教育局组织实施。

（3）普通一般高中

普通一般高中采取各区统一录取的办法，录取工作由各区教育局按本

区相关规定，在指定时间段内统一组织实施。

（二）中（高）职类学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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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实行自主录取办法。考生可按学校规

定的方式办理录取和入学等手续（详询招生学校及省、市主管部门）；高

师高职、中师中职学校由省招生考试院负责录取（详询省招生考试院）。

八、信息公开公示

（一）报名及报考

1.在考试报名前，对具备报考重点高中资格和具备报考配额生资格的

考生名单，在学校公示一周。

2.在志愿填报前，各初中学校要对所有具备报考重点高中配额生志愿

资格的考生在班级和学校分别公示，区中招部门要派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

3.各初中学校将分配到的各重点高中配额生指标数在学校张榜公布。

（二）政策性加分

1.凡具备政策性加分条件的考生，经所在学校审核后，将报考重点高

中拟加分考生相关信息在学校张榜公示一周。

2.区教育局对学校上报的拟加分考生申报材料审核通过后，将本区报

考重点高中拟加分考生相关信息在官方网络、媒体等平台进行公示。

3.市教育局对各区上报的拟加分考生申报材料审核通过后，将市区报

考重点高中拟加分考生相关信息在官方网络、媒体等平台进行公示。

（三）成绩及录取

1.通过哈尔滨教育云平台（网址：https://www.hrbeduy.com）和微信

公众号（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发布考生中考成绩及市内九区考生的中

招录取总成绩（从高到低）位次。

2.各初中学校在每次志愿填报前，发布本校未被录取考生的中招录取

总成绩（从高到低）位次。

3.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信息公

开-市教育局专题；哈尔滨教育云平台，网址：https://www.hrbeduy.com；

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市教育局、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发布各重点高

中、民办高中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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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初中学校公布本校考生录取结果。

（四）自主招生

1.“创新人才计划”中，初中学校要将所有推荐学生名单在学校公示

不少于 3 个工作日；试点高中学校要将各项目拟招录名单在本校公众号和

哈尔滨教育云平台公示 3个工作日。

2.艺体基点高中学校的拟招收艺体特长生名单确定后，要将名单按规

定公示 3个工作日。

九、招生考试纪律

（一）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纪、作弊行为的，严格依据《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号令）进行处理。考生以欺诈手段骗

取报考、加分和录取资格的，将取消其当年的考试、加分和录取资格。已

经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将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并将其《哈尔滨市中

等学校招生市区考生登记表》退回其户籍所在区教育局。

（二）考试招生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在考试和招生各项工作环节

出现违规、违纪和违法行为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其 他

（一）报名考务费

初中毕业生报考高中的报名考务费严格按相关文件执行，不得变相收

费。

（二）各县（市）可参照此规定，制定本地中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并于招生录取前报市招考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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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2024 年省市重点高中学校招生计划

说明：1.艺体特长基点学校可另招收计划外艺体特长生，数量应不超过招生计划总数(不含国际班)的 3%。

2.哈三中、哈九中、哈师大附中试点“创新人才计划”招生，每所学校招生数量不超过 10人（不在招生计划总数内）。

学 校
计划数（人）

批 次
国际班及海军

青少年航校班
备 注

合计 其中：配额

哈一中（道里校区） 600 360 省重点第一批次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100 人，

在哈一中道里校区上课。

中日国际课程班 100 人，

在哈一中道外校区上课。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不限语种。
中日国际课程班招收英语考生。

哈三中（南岗校区） 450 270 省重点第一批次

哈三中（群力校区） 670 402 省重点第一批次
北美国际课程项目 125 人，

A-Level国际课程项目 60人。

北美国际课程项目招收英语考生。
A-Level 国际课程项目招收英语考生。

哈六中 880 456 省重点第一批次 中俄国际课程项目 125 人。

含俄语班 120 人（其中俄语高级班 70
人，招俄语考生；俄语零起点班 50 人，
招英语考生），不参与配额。
中俄国际课程项目不限语种。

哈九中（江南校区） 860 516 省重点第一批次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100 人，

在哈九中松北校区上课。

A-Level国际课程项目 70人，

在哈九中松北校区上课。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不限语种。
A-Level 国际课程项目招收英语考生。

哈九中（松北校区） 100 60 省重点第一批次

哈师大附中 660 396 省重点第一批次 中俄国际课程项目 100 人。 中俄国际课程项目不限语种。

省实验中学 730 438 省重点第一批次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100 人，

A-Level 课程班 100 人。

另海军青少年航校班 35 人，

全省招生。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不限语种。
A-Level 课程班招收英语考生。

哈二十四中 630 378 省重点第一批次 OSSD 国际课程项目 105 人。
统招生含平房区外其他区 90 人。
OSSD 国际课程项目招收英语考生。

阿城一中 890 534 省重点第一批次 配额生含阿城区外其他区 267 人。

双城兆麟中学 1100 642 省重点第一批次
含俄语高级班 30 人，招俄语考生，不
参与配额。
配额生含双城区外其他区 96 人。

哈一中（道外校区） 240 144 省重点第二批次

哈三中（群力校区） 410 246 省重点第二批次

哈九中（松北校区） 400 240 省重点第二批次

哈尔滨市第四中学校 770 470
统招生列入省重点第二批次

配额生为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770 470
统招生列入省重点第二批次

配额生为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校）
700 427

统招生列入省重点第二批次

配额生为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第一二二中学校 700 427
统招生列入省重点第二批次

配额生为市重点批次

呼兰区第一中学校 785 479
统招生列入省重点第二批次

配额生为市重点批次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50 人。 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不限语种。

哈尔滨市第八中学校 440 268 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校 660 403 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校 770 470 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校 660 403 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校）
660 403 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第一六二中学校 440 268 市重点批次

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校 155 0 市重点批次
含韩语实验班 70 人，招英语考生。含
日语零起点班 30 人，招英语和俄语考
生。

哈尔滨市第十中学校 330 201 列入市重点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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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艺体基点学校可另招收计划外艺体特长生，但数量应不超过招生计划总数（不含国际班）的 3%。

2.各民办高中的收费标准，请考生及家长报考前咨询所报学校。

（二）2024 年民办高中学校招生计划
单位：人

学 校 民办高中招生计划总数 备 注

哈尔滨市衡春高级中学校 500 含俄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考生）50 人

哈尔滨市精诚高级中学校 500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155 含国际班 55 人

哈尔滨市松雷中学校 877

哈尔滨市中实学校 530

哈尔滨市南之岗高级中学 420

含俄语零起点班 25 人（招收英语考生）、

日语零起点班 25 人（招收英语和俄语考

生）、西班牙语零起点班 25 人（招收英语

和俄语考生）、法语零起点班 25 人（招收

英语和俄语考生）

哈尔滨德强高级中学 2156 含俄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考生）110 人

哈尔滨市剑桥第三高级中学 1435
含俄语零起点班（招收英语考生）40 人、

日语零起点班 80 人（招收英语和俄语考生）

哈尔滨市东方红中学校 400

哈尔滨市顺迈高级中学 500

哈尔滨市万邦学校 140

哈尔滨市华文学校 300

哈尔滨新区现代高中 200

哈尔滨哈美佳外校高级中学 150

哈尔滨市松北区滨才高级中学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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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哈尔滨市 2023 年省重点高中（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

哈一中 统招：547.50

哈三中南岗校区 统招：565.00

哈三中群力校区（一） 统招：555.50

哈六中 统招：554.50

哈九中 统招：558.00

哈师大附中 统招：561.00

省实验中学 统招：552.50

哈二十四中（平房区） 统招：529.50

哈二十四中（非平房区） 统招：536.50

阿城一中 统招：539.00

双城兆麟中学 统招：539.50

哈六中俄语班 零起点班：548.00（招英语考生）

高 级 班：529.50（招俄语考生）

双城兆麟中学俄语班 高 级 班：514.50（招俄语考生）

哈一中国际班（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479.50

哈九中国际班（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472.50

省实验中学国际班（A-Level 课程班） 470.50

省实验中学国际班（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462.50

哈尔滨市 2023 年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录取分数线

哈一中道外校区 统招：544.50

哈三中群力校区（二） 统招：550.00

哈九中松北校区 统招：548.50

注：1.统招录取分数线内含中考成绩、学业考试成绩、体育考试成绩、“理化生实验操

作”考试成绩、政策性加分；

2.统招录取分数线严格按招生计划，采取“逼近法”原则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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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 2023 年市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哈四中 统招：524.00

哈十三中 统招：538.00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哈十四中） 统招：534.50（英）

524.50（俄）

哈一二二中 统招：542.50

呼兰一中 统招：515.50

哈八中 统招：437.50

哈十一中 统招：509.50（英）

499.50（俄）

哈十二中 统招：478.50（英）

468.50（俄）

哈十八中 统招：488.50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哈七十三中） 统招：511.50

哈一六二中 统招：489.50

哈十中 统招：481.50（英）

471.50（俄）

朝一中韩语实验班 统招：484.50

朝一中日语零起点班 统招：475.50

呼兰一中国际班（中德国际课程实验班） 425.50

注：1.统招录取分数线内含中考成绩、学业考试成绩、体育考试成绩、“理化生实验操

作”考试成绩、政策性加分；

2.统招录取分数线严格按招生计划，采取“逼近法”原则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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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 2023 年民办高中录取分数线

衡春高级中学 统招：155.00

精诚高级中学 统招：162.00

工大附中 统招：237.50

松雷中学 统招：467.00

中实学校 统招：407.00（第一级成绩为 229.00）

南之岗高级中学 统招：434.50

德强高级中学 统招：182.00

剑桥三中 统招：100.00

东方红中学 统招：319.00

顺迈高级中学 统招：414.00

万邦学校 统招：428.00（第一级成绩为 250.50）

华文学校 统招：257.50

新区现代高中 统招：100.00

哈美加外校高级中学 统招：277.00

衡春高级中学俄语班 零起点班：142.00(招英语考生)

南之岗高级中学俄语班 零起点班：401.00(招英语考生)

德强高级中学俄语班 零起点班：345.00(招英语考生)

剑桥三中俄语班 零起点班：339.50(招英语考生)

南之岗高级中学日语班 零起点班：382.00(招英/俄语考生)

剑桥三中日语班 零起点班：245.50(招英/俄语考生)

南之岗高级中学西班牙语班 零起点班：399.50(招英/俄语考生)

注：1.统招录取分数线内含中考成绩、学业考试成绩、体育考试成绩、“理化生实验操

作”考试成绩；

2.统招录取分数线严格按招生计划，采取“排位法”原则划定。排位顺序：第一级

为语文、数学、外语合计成绩；第二级为语文、数学合计成绩；第三级为综合（含

物理、化学）成绩；第四级为道德与法治、历史合计成绩；第五级为地理、生物

学合计成绩；第六级为体育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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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哈尔滨市区各重点、普通和民办高中学校地址及咨询电话

省重点高中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 道里区兆麟街 121 号 84618779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道外校区） 道外区江畔路 106 号 88936492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南岗校区） 南岗区果戈里大街 415 号 53607090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群力校区） 道里区哈双北路 17 号 84306208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 香坊区公滨路 467 号 55641821、55669316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江南校区） 香坊区和平路 165 号 82801476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松北校区） 松北区世博路 2088 号 87160296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岗区学府路 30 号 86661450、86663460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 南岗区海城街 1 号 87752908、87752909、87752910

哈尔滨市第二十四中学 平房区哈南第十二大道 28 号 15776878665、13796012402

阿城区第一中学 阿城区延川南大街 13 号 53960555、53960666

双城区兆麟中学 双城区东直路 288 号 53116325

市重点高中及在市重点高中批次招生的其他学校

哈尔滨市第四中学 道外区开原街 18 号 87805507

哈尔滨市第八中学 道外区友谊东路 235 号 88982772、88965369

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 香坊区珠江路 258 号 55103624

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 道外区明德路 1 号 51087710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 南岗区先锋路 348 号 82583808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道里区工农大街 6 号 84367222、84367311

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 道里区新阳路 297 号 84825063、84840549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 南岗区保健路 130 号 86606033-8008、86655873

哈尔滨市第一二二中学 香坊区旭升街 308 号 87951005-8002、51069544

哈尔滨市第一六二中学 平房区集智街 23 号 86576077

哈尔滨市呼兰区第一中学校 利民开发区和谐路和利民东四道街交叉口 57322946

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香坊区公滨路 221 号 55101601-8301、55101601-8124

哈尔滨市第十中学校 松北区龙轩路 2188 号 58561673、58561672、58561676

道里区 普通一般高中

哈尔滨市第五中学 道里区安广街 86 号 84212438

哈尔滨市第二十六中学 道里区机场路 566 号 84137107、13104627369

哈尔滨市第四十中学 道里区工程街 48 号 84610396

道外区 普通一般高中

哈尔滨市第二中学 道外区安太胡同 5 号 57786731

哈尔滨市第五十八中学 道外区红旗大街明德路 32 号 57605919、5760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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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岗区 普通一般高中

哈尔滨市第十九中学 南岗区西大直街 123 号 51079750

哈尔滨市第三十二中学 南岗区文兴街 9 号 51193393、51193390

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 南岗区海星街 7 号 51080532

哈尔滨市第三十七中学 南岗区王岗镇哈双路 478 号 13313668516、86701337

哈尔滨市农垦高级中学 南岗区王岗镇兴农路 6 号 13936621729

香坊区 普通一般高中

哈尔滨市第五十九中学 香坊区果园街 42 号 51860398

哈尔滨市第六十四中学 香坊区二新二道街 15 号 51021564、51025564

哈尔滨市第四十六中学 香坊区成高子镇哈成路 247 号 51860446、18645113106

平房区 普通一般高中

哈尔滨市第一六四中学 平房区普惠大道 1 号 86503488

松北区 普通一般高中

哈尔滨市第三十一中学校 松北区松浦大道 737 号 88071391 15303606617

哈尔滨市松北区对青山镇第一中学校 松北区松浦大道 737 号 88071391 15303606617

呼兰区 普通一般高中

呼兰区第三中学 呼兰区康金街道解放街 55262123

呼兰区第六中学 呼兰区东府路 677 号 88614777、13936107891

呼兰区第九中学 呼兰区北大街 13836075899

阿城区 普通一般高中

阿城区第二中学 阿城区牌路大街 205 号 51025626、53960077

阿城区龙涤高中 阿城区舍利街道龙涤小区 53961809、53961802

阿城区继电高中 阿城区河东街 53709184、53709477

阿城区朝鲜族中学 阿城区河东街西沈路 33 号 53709520、13845017223

双城区 普通一般高中

双城区铁路中学 双城区车站工农街 1 号 57855868

双城区第三中学 双城区团结大街 221 号 53132930

双城区周家中学 双城区周家镇 13136651676、13936351423

双城区韩甸中学 双城区韩甸镇 13936215257

双城区农丰中学 双城区农丰镇 18845136535

双城区五家中学 双城区五家镇 15945032486、53250033

双城区兰棱中学 双城区兰棱镇 13251512929

道里区 民办高中

哈尔滨市衡春高级中学 道里区机场路 998 号 84114966、18545114777

哈尔滨市精诚高级中学 道里区南湖街 1 号 51167586、51167587

南岗区 民办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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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松雷中学校 南岗区王岗大街 779 号 51783101、51783102、51783113

哈尔滨市中实学校 南岗区和兴路 121 号 86341748、86342136、13104518966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南岗区西前卫大街 10 号 86418782、86418814

哈尔滨市南之岗高级中学总校区 南岗区永和街 1 号 82763230

哈尔滨市南之岗高级中学二校区 香坊区珠江路 62 号 82762497、82716960

香坊区 民办高中

哈尔滨德强高级中学 香坊区公滨路 58 号 55161008、55160098

哈尔滨市剑桥第三中学 香坊区三合路 800 号 82338960、84289922、82337987

哈尔滨市东方红中学 香坊区东方红社区 82046555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含松北区和利民开发区） 民办高中

哈尔滨市华文学校 松北区松浦大道 3100 号 400-786-2888、400-600-1211

哈尔滨市万邦学校 利民开发区学院路 171 号 88120103

哈尔滨市顺迈高级中学 松北区顺迈路 811 号 88061555、55258333

哈尔滨新区现代高中 哈尔滨新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 号 18945678243

哈尔滨哈美佳外校高级中学 松北区智谷二街 5817 号三期教学楼 58561638

哈尔滨市松北区滨才高级中学 松北区智谷二街 2299 号西区 5507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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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尔滨市各职业高级中学校地址及咨询电话

道里区 职业高中

哈尔滨市现代服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道里区新阳路 299 号 84805916、84625959

哈尔滨市汽车职业高级中学校 道里区民安街副 175 号 84553048、84626132

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二中学校（职高班） 道里区经纬四道街 7 号 84229364

道外区 职业高中

哈尔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校 道外区南极街 76 号 88364903、18546005991

南岗区 职业高中

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 南岗区宣化街 270 号 82707476、82707327

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职高班） 南岗区宣化街 254 号 82724456

哈尔滨市燎原学校（职高班） 南岗区花园街 57 号 82532765

香坊区 职业高中

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 红旗校区：香坊区建北街 24 号 58618500

旭升校区：旭升街 195 号 51860370

哈尔滨第一六八中学校（职高班） 香坊区幸福镇靠河路 63 号 82059972、17600917182

平房区 职业高中

哈尔滨市第十八职业高级中学校 平房区新疆大街 342 号 83361201

松北区 职业高中

哈尔滨新区职业学校 松北区智谷一街 3636 号 13654668022

呼兰区 职教中心

呼兰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呼兰区北大街原野村 57385125

阿城区 职教中心

阿城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阿城区金溪路 1 号 53779806、53779817

双城区 职教中心

双城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双城区腾达大街 53163588

巴彦县 职教中心

巴彦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巴彦县巴彦镇西直路 1 号 81630666

宾县 职教中心

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宾县宾州镇西城街永安路 57 号 57905198、15004545817

方正县 职教中心

方正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方正镇中央大街副 9 号 57117546、5711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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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县 职教中心

木兰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木兰县木白路 188 号 57097105

尚志市 职教中心

尚志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尚志市尚志镇尚坡路 3 号 53324810、18846137388

通河县 职教中心

通河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通河县通河镇大通河大街 54735566

五常市 职教中心

五常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五常市农中路 1 号 13845195668、18345320565

依兰县 职教中心

依兰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依兰县依兰镇古迹路西 57265988、13945118882

延寿县 职教中心

延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延寿县南泰山路 6 号 5301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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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尔滨市各公办、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地址及咨询电话

市属公办中专

哈尔滨轻工业学校 道里区群力新区朗江路 168 号 51956012、51936066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道里区森林街 30 号 84611044、15765556909

香坊区文治二道街 15 号 15765556908

哈尔滨市商业学校 道外区东直路 371 号 57683007、18145688480

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 道外区八区街 24-3 号 18644053625

民办中专

哈尔滨市航空服务中等专业学校 道里区东湖路 23 号 87619685、 13644577989

15645039895

哈尔滨市龙江旅游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道里区机场路 212-6 号 88877755

黑龙江旅游商务学校 宾县 G221 公路 222 号 0451-57904777

15045699913

黑龙江医药卫生学校 阿城区长江南路 470 号 58652333

哈尔滨现代艺术设计职业技术学校 南岗区和兴路 50 号 88708222、15663586499

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 宾县 G221 公路 222 号-1 号 15304635555、87555555

哈尔滨市剑桥职业技术学校 香坊区哈平路 239 号 86611339

哈尔滨市正德实用技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宾县滨洲镇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内88007566

黑龙江中德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阿城区长江南路 470 号 0451-58652111

新区代管民办中专

哈尔滨华夏中等专业学校 松北区学院路 950 号 88123888

哈尔滨市华艺舞蹈艺术中等职业学校 松北区学院路福州路北、银川大街西 83210808

13613618818

哈尔滨市天硕建筑技术职业学校 松北区智谷大街 3971 号 15945696961

哈尔滨市铁乘中等专业学校 松北区呼兰区利民大道 3188 号 51505577、51505588

哈尔滨市滨才交通服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松北区智谷二街 2299 号 13904617250、55072255

黑龙江科技职业学校 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 号 18846635666

道外区南和街 76 号

哈尔滨医护卫生学校 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 号 13946080305

哈尔滨电力铁道工程学校 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 号 13091708088

松北区三电街 1 号

哈尔滨双星计算机职业技术学校 松北区学院路 1 号 18545004009、13199440508

哈尔滨市华洋交通工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松北区北京西路 1 号 18104621888



34

（四）哈尔滨市各公办、民办技工学校地址及咨询电话

省属公办技工院校

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成路 123 号 58766786

东北工程技术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化工路 21 号 58856125

市属公办技工院校

哈尔滨技师学院

（哈尔滨劳动技师学院）
哈尔滨市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西侧

85911028

85911089

市属企办技工院校

哈尔滨锅炉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锅炉头道街 5号 0451-82682300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卫生街 24 号 18846105970

市属民办技工院校

哈尔滨铁道技师学院 哈尔滨市呼兰区学院路 1号 0451-51505577

哈尔滨孙进高级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成路 259 号 87071777

哈尔滨市博睿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松北区黄灿路 199 号 18646359412

哈尔滨市松北区华埔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松北区浦达东路 33 号 0451-89783777

哈尔滨机电工程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三新路 28 号 18846105970

哈尔滨工程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号 15146699753

哈尔滨幼儿教育职业学校 哈尔滨市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号 15146699753

黑龙江民航运输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松北区学院路利民西八大街 7号 0451-82108772

哈尔滨理工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华茂大道 88 号
0451-58906555

18686841730

哈尔滨新东方技工学校
哈尔滨道外区先锋路 253 号

哈尔滨市松北区智谷二街 3161 号 2 号楼
18845765505

哈尔滨交通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政街 385 号 0451-82123588

哈尔滨市创新科技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松花路 56 号 19990721818

哈尔滨实用技术职业技术学校 哈尔滨市道里区太行路 1号 0451-87962029

哈尔滨市北方技术学校 哈尔滨市道里区东湖路 23 号 18345788141

哈尔滨市腾顺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学府路 402 号 0451-82111100

哈尔滨兰河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呼兰区东府路 566 号 15546463888

哈尔滨四通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学府路 335 号 18646004788

黑龙江高新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学府路 416 号 15124558899

哈尔滨先锋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道外区先锋路 22 号 0451-82352666

哈尔滨文泰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路 212-6 号 13074555955

哈尔滨市长江商贸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东湖路 19 号 13903603881

哈尔滨应用技术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路 998 号 13244514666

哈尔滨盛亿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西骑兵街 40 号 15603655151

哈尔滨市精工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第八大道3号 0451-51130011

哈尔滨新兴应用技工学校 哈尔滨市香坊区三大动力路 588 号 1379606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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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级中招部门地址及咨询电话

单 位 办公地址 咨询电话

哈尔滨市招考院 南岗区一曼街 261 号 53638958

道里区中招办 道里区工程街 85 号 84699013

道外区中招办 道外区宏北街 5 号 57635598

南岗区中招办 南岗区宽桥街 89 号 87573503

香坊区中招办 香坊区旭升街 197 号（香坊区教育局 2 号楼） 87959628

平房区中招办 平房区龙滨路 21 号 86805370

松北区中招办 松北区丰源街 1266 号 58675839

呼兰区中招办 呼兰区老城东直路（格林雅居 3 号楼） 57366639、57343416

阿城区中招办 阿城区延川大街 202 号 53721546

双城区中招办 双城区教育局（职教中心东侧） 83363021

省高师高职、中师中职咨询电话：82376043

※ 以上地址和电话信息如有变化，请以上述高中学校及中招部门的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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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致初中毕业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

你好！

光阴荏苒，青春如歌。转眼间，多彩的初中生活即将结束。

在你备考之际，我们预祝你中考顺利。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封

信让你知道，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为你保驾护航，助你实现人生理

想。

如果你想就读普通高中学校，原建档立卡家庭、农村低保家

庭、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经济困难残疾等四类学生都可以享

受免学费政策。如果你家庭经济困难，还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

学金。

如果你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免除一、二、三年级在校

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和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他

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的学费；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

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六盘山区等 11 个原连片特困

地区和西藏、四省涉藏州县、新疆南疆四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

学生（不含县城），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表现优异的学生，还

可以申请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提醒你，在暑假期间和开学季，经常会

发生假冒发放奖助学金、刷单返利、投资理财，以及假扮公检法、

冒充客服等形式的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收到疑似诈骗短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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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微信等，请你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及时与

老师、家长沟通，或者及时联系警方，以免上当受骗。

如果你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还有不清楚

的地方，可以请教老师、学校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管理

工作人员，也欢迎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或关注“中国

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亲爱的同学，请你读完这封信后，把它分享给你的父母和亲

友，让他们也了解党和国家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提供

的资助政策保障，让他们不再为你的上学费用而发愁，也不再为

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的经济问题而担忧。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无论今后你身在何处，希望你始

终如一，不懈不怠，奋勇向前，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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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

一、普通高中资助范围及标准

（一）免学杂费

资助对象：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原

建档立卡中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非原建档立卡

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

生）。

资助内容：免除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

费。

资助标准：省级重点学校每生每年 600 元，市、县级重点学

校每生每年 500 元，普通学校每生每年 300 元。

（二）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资助内容：为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国

家助学金。

资助标准：按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为三档，分别为每生每年

3000/2000/1000 元。

二、中等职业学校资助范围及标准

（一）国家奖学金

资助对象：奖励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中等

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每年奖励名额由国家确定。

资助内容：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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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6000 元。

（二）免学费

资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

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的学生和戏曲表演专业学

生（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资助内容：免除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学费。

资助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

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三）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

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龙江县、

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东县、拜泉县、林甸县、望奎县、

兰西县、青冈县、明水县等 11 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等职业学

校农村（不含县城）学生。

资助内容：为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提供国家助

学金。

资助标准：按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为三档，分别为每生每年

3000/2000/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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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地区 咨询电话

道里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4691149

道外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690018

南岗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7573568

香坊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7959621

平房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6803409

松北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8107821

呼兰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6854913

阿城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3721172

双城区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83363020

五常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3521500

尚志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3323037

巴彦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529002

宾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981865

依兰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280169

延寿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3035090

木兰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084457

通河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436908

方正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咨询电话 5711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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